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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科技大學觀光系學生基本專業能力畢業門檻執行要點 

 
中華民國 101年 09月 13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0月 05日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 14日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03月 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15 年 05 月 14 日法規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05月 2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建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觀光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培養學生專業能力，提升學生職場

競爭力，並依據本校學生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實施辦法第二條第一款之規定，特訂本要點。 

二、 本系學生基本專業能力畢業門檻為取得附表所載之任一種資格者，始得畢業。但身心障

礙學生及外籍學生得不受前述規定之限制。 

三、 本要點第二點所稱之資格，係指本系學生於入學後，在本校就讀期間取得者。入學前取

得者，均不予採認。但轉學生於其他大學院校就讀期間取得者，得予採認。 

四、 本系學生修畢畢業應修習之課程，仍無法取得畢業門檻資格時，則由該生導師召集該生

修習較多課程模組之授課教師組成小組共同診斷，並依診斷結果施予輔導，再以筆紙測

驗評估成效。成效評估合格者，得視同取得本要點第二點所稱之畢業門檻資格。前項筆

紙測驗成效評估，應由共同診斷、輔導之教師商定合格成績。惟合格成績不得低於六十

分。 

五、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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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5 系務會議第一次修訂 

2014/12/04 系務會議第二次修訂 

2015/08/07 系務會議第三次修訂 

2016/02/18 系務會議第四次修訂 

2017/01/12 系務會議第五次修訂 

2026/03/26 系務會議第六次修訂 

附表 建國科技大學觀光系學生基本專業能力畢業門檻資格項目 

項次 證照名稱 發照單位 證照等級 

1 領隊人員(華語、外語) 觀光署 乙級 

2 導遊人員(華語、外語) 觀光署 乙級 

3 遊程規劃師 中華民國遊程設計協會 丙級 

4 旅遊行程設計師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丙級 

5 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認證 中華旅館經理人協會 丙級 

6 民宿管家檢定認證 台灣民宿協會 丙級 

7 ABACUS航空訂位系統證照 先啟資訊系統有限公司 丙級 

8 國際禮儀接待員 華夏訓評 乙級 

9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 經濟部國貿署 丙級 

10 學術國際會議專業統籌師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乙級 

11 會議展覽接待禮儀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 乙級 

12 烘焙證照 勞動部 丙級/乙級 

13 飲料調製 勞動部 丙級/乙級 

14 中餐烹調檢定 勞動部 丙級/乙級 

15 中式麵食加工技術士 勞動部 丙級/乙級 

16 中式米食加工技術士 勞動部 丙級/乙級 

17 餐旅服務證照 勞動部 丙級 

18 國際專業調酒師 國際調酒協會(IBA) 初階以上 

19 國際葡萄酒品評 國際調酒協會(IBA) 初階以上 

20 飲酒安全國際認證 國際調酒協會(IBA) 初階以上 

21 國際咖啡師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初階以上 

22 國際吧檯調酒師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 初階以上 

23 CHM旅館管理專業人員證照 中華旅館經理人協會 初級 

24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 

Foundation Level(初) 

Consultant Level(中)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 
初級 

25 DTL國民旅遊領團人員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初級 

26 OPC旅遊產品操作人員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初級 

27 BBB民宿管家 台灣民宿協會 初級 

28 國際博弈產業服務資格認證 
澳洲威爾斯國際學院 

（台灣區服務中心） 
初級 

29 國際侍酒服務資格認證 
澳洲威爾斯國際學院 

（台灣區服務中心） 
初級 

30 PTD旅遊行程設計師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初級 

31 BAP商務專業應用能力國際認證 艾葆國際認證中心 乙級 

31 AIL人工智慧素養國際認證 艾葆國際認證中心 乙級 

32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 艾葆國際認證中心 乙級 

※其他相關證照---需經本系系務會議議定 

http://botexam.tabf.org.tw/tw/ptc_100trade/doc/12151af1a.pdf
http://www.jalouxcafe.com/lab-cource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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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上表所列資格項目以外，其他與本系課程模組有關之資格項目，需經本系系務會議議定之。 

2.本表修訂時，得授權由本系系務會議議定後，發布實施。 


